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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 題 

項次         項              目 
壹 前次會議決議辦理進度 

貳 今年預計開放項目討論 

参 委員提供建議討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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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次會議決議辦理進度 

公開衛星電視、無線電視及無線廣播各家業者營運概況可行性(電
臺內容處) 
 已於8月19日簽奉主委核可：開放業者申報統計資料，個別業者資料

不開放 

頻譜使用現況(射頻資源處) 
 定期提供「業者」、 「業務」、 「使用頻率」、 「特許執照期限」 

射頻器材違規取締成果(三區處) 
 每月提供「販賣未經型式認證射頻管制器材取締數」、 「非法廣播

電臺取締數」、 「非法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臺取締數」、 「其他
非法持有射頻器材取締數」 

行網涵蓋地圖及Wi-Fi接取點相關資料提供連結於本會官網公開(基
礎處) 
 行網涵蓋地圖連結(http://freqgis.ttida.org.tw/freqgisindex/) 
 Wi-Fi接取點，已函請業者於其網站公告，待業者公告後再於本會官

網公開。 
    

http://freqgis.ttida.org.tw/freqgisindex/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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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次會議決議辦理進度 

行動通信用戶簡訊使用情況統計、行動通信用戶語音通話情況統計、
行動通信用戶數據使用情況統計、行動通信用戶使用行為分析(平
臺處) 

 「行動通信用戶平均每月簡訊用量」、「行動通信用戶平均每月通話
時間」及「行動寬頻用戶每月平均數據用量」為業者現有資料，可以
提供(需告知提供時程及詳確定義) 

 簡訊部分是指一般用戶簡訊或是包含MMS及加值簡訊 

 行動通信用戶每月平均簡訊網內外分布情形」、「行動通信用戶每月
平均通話時間日夜間分布情形」及「行動寬頻用戶數據用量每月平均
上下傳分布情形」業者無現成資料。 

 「行動寬頻用戶使用應用服務種類(如Facebook, Youtube, IM, on-
line game等)分布情形。」- 恐違反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，須有明
確法律依據(符合憲法23條之精神)，方得以配合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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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今年預計開放項目討論 

通訊傳播管理資訊系統預計開放資料集項目 

 電臺架許資料(三區處) 

 電臺審驗資料(三區處) 

 電臺站臺資料(三區處) 

 電臺執照資料(三區處、內容處) 

 頻率資料(射資處) 

 機件資料(三區處) 

 天線資料(三區處) 

 行動通信業務基頻控制單元(三區處) 

 專用有線設備(三區處) 

 電路資料(三區處) 

 經營服務區域資料(平臺處、三區處) 

 頻率服務區域資料(射資處) 

 廣播電臺涵蓋服務區域(三區處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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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今年預計開放項目討論 

通訊傳播管理資訊系統預計開放資料集項目(續) 

 頻道資料(內容處) 

 廣播電臺頻率資料(三區處) 

 廣播電臺業者資料(內容處) 

 船舶基本資料(三區處) 

 電信工程業業者執照資料(三區處) 

 經營許可執照資料(三區處) 

 進口許可證(三區處) 

 業餘無線電人員基本資料(射資處、三區處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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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報 完 畢 

敬 請 指 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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